附件4-1
2024年惠阳区户籍学生积分入学申请表
	适龄少年
	申请学校
	广东惠阳高级中学
	申请年级
	七年级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毕业学校
	

	
	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
	

	 法定监护人
	姓名
	
	与学生关系
	
	电话
	

	
	身份证号
	

	
	居住地址
	
	工作单位
	

	
	户籍所在地
	

	积分项目计分
	项目
	监护人

自评分数
	学校

初审分数
	教育指导中心

审核分数
	区教育局审定分数
	备注

	
	1.基本养老保险
	
	
	
	
	

	
	2.住房保障
	
	
	
	
	

	
	3.稳定居住
	
	
	
	
	

	
	4.投资纳税
	
	
	
	
	

	
	5.加分项目
	
	
	
	
	

	小计
	
	
	
	
	

	监护人承诺签名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信息真实准确无误，如有弄虚作假，同意取消申请入读惠阳高级中学资格，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指导中心意见
	年  月  日
	教育局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4-2

2024年广东惠阳高级中学学位申请积分项目及分值表
	序号
	 积 分

 项 目
	积分说明
	分值
	需提供材料

	1
	社会 保 险
	近5 年在惠阳 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每月计 0.87 分。
	52 分
	身份证、户 口本、社保缴费清单。

	2
	住房 保 障
	近 5 年在惠阳区拥有产权房，每月计 0.4 分。
	24 分
	房屋产权证（或不动产登记结果）。

	3
	稳 定 居 住
	近 5 年在惠阳区内稳定居住，每月计 0.2 分。
	12 分
	1.惠州市外户籍需提供《广东省居住证》；
2.惠州市内户籍需提供户 口本和以下四种凭证之一：营业执照、房屋产权证或不动产登记结果、单位集体住房证明、自建房证明及水电费缴费清单。

	4
	投资 纳 税
	近 5 年，在惠阳区缴纳个人所 得税每千元计 3 分，企业法定 代表人、个体业主纳税累计每 2 万元计 3 分。期间有偷税逃 税行为的，本项目计 0 分。
	12 分
	纳税编码、 由“广东省电子税务局”下载打印的近 5 年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5
	加分 项目
	1.适龄儿童、少年或者其父母 （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任一方具有惠阳区户籍。
	20 分
	户 口本。

	
	
	2.近 5 年在中国志愿服务网  （惠州志愿服务网）或广东 i  志愿注册，并参加惠阳区志愿  服务活动，每服务 40 小时加  0.5 分，不满 40 小时不计分。
	5 分
	登录志愿云 3.0 或惠州志愿服务网或 电脑版 i 志愿平台打印“ 志愿服务时 间证书”及明细。

	
	
	3.近 5 年在惠阳 区有见义勇 为行为并获得区级以上表彰 的，按 2.5 分/人/次计分。
	5 分
	表彰文件、获奖证书或表彰单位证明。

	备注
	1.积分可任选父或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一方进行计算，不累加计分。

2.计算日期至2024年5月31日止，“近5年”是指从2024年5月31日向前推5年（60个月）。
3.“房屋产权证”应属于适龄儿童少年本人或监护人。时长从房屋产权证日期开始算起，因开发商原因未能办出房屋产权证的，从水电开户时间算起。
4.所有证件均必须提供原件供工作人员验核，复印件需由提交人签名并写上“与原件相符”。

5.列入我区高层次人才子女、突出贡献人员子女、军烈属子女、驻惠阳区部队 现役军人子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人员子女等政策性照顾对象不适用本办法。




